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蓼泉镇详细规划 

公示稿 

一、规划背景 

为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

督实施的若干意见》（中发〔2019〕18 号）、《自然资源部关于加强国

土空间详细规划工作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发〔2023〕43 号）等文件要求，

落实甘肃省相关工作部署，编制《临泽县镇域国土空间详细规划——

蓼泉镇详细规划》。 

本规划是《蓼泉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—2035 年）》的实施

性安排，聚焦地块用途、开发建设作出细化部署，是蓼泉镇实施国土

空间用途管制、核发城乡建设项目规划许可、开展城镇开发建设、整

治更新、保护修复活动的法定依据。 

二、规划范围 

本次蓼泉镇镇区单元按照单元层面和实施层面联合编制。 

规划范围为蓼泉镇城镇开发边界范围，包括蓼泉镇区和 4 个零星

开发边界，总规划面积 70.82 公顷。其中双泉村零星开发边界（编号

LQ-A）1.19 公顷、蓼泉镇区（编号 LQ-B/C/D/E）25.93公顷、湾子村

零星开发边界（编号 LQ-F）42.23 公顷、墩子村零星开发边界（编号

LQ-G）1.48 公顷。 

 



三、发展定位 

蓼泉镇区以行政办公、教育医疗、商业服务、生活居住为核心功

能，统筹公共服务、便民商业、文化休闲与社区配套，打造全镇综合

服务中心；双泉村、湾子村、墩子村等零星开发边界片区，以集中居

住、农副产品加工、物流仓储为主要功能，形成“镇区综合服务+外

围产业居住”的功能分工格局。 

四、空间结构 

落实《蓼泉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—2035年）》确定的镇区

空间布局结构，立足镇区单元主体功能、建设现状、用地布局、发展

方向，规划形成“一心、一轴、三区”紧凑有序、功能协同、集约高

效的城镇功能结构，强化空间传导与落地实施，支撑镇区高质量发展。 

一心：综合服务核心 

以蓼泉镇人民政府为核心载体，整合周边政务服务、文化、教育、

医疗、养老、社会福利等公共服务资源，打造全镇行政服务中枢、公

共服务核心、城镇活力中心。 

一轴：城镇综合发展轴 

依托沙宣路城镇主干路，串联综合服务核心、商业服务区、居住

生活区、工业发展区，形成东西向贯穿镇区、功能联动、景观彰显的

城镇综合发展轴，是镇区空间拓展、功能组织、交通联系、风貌展示

的核心骨架。 

三区：三大功能片区 

综合服务区。指以行政办公、教育科研、医疗卫生、文化体育、



社会福利、社区服务，全面承载镇区公共服务职能，保障民生需求。 

产城融合区。沿沙宣路分布，规划优化商业业态布局，打造便民

商业街区；完善农贸市场、停车设施、环卫配套，提升商业服务便利

性；鼓励商业用地混合利用，兼容社区服务、便民网点等功能。为居

民提供商业服务，主要包括农贸市场、零售商铺、餐饮店等。 

居住生活区。分布于商业服务区外围的居民聚居区。按照镇村融

合发展思路，在原有居民点的基础上，预留未来吸纳镇域各村搬迁户，

稳步推进“就地”城镇化，完善社区服务站、日间照料中心、口袋公

园、慢行系统，打造生态宜居、配套完善的居住社区；保障住宅日照、

通风、消防等安全要求，提升居住品质。 

五、用地布局规划 

1、镇区（地块编号 LQ-B/C/D/E） 

本次镇区用地总面积为 22.93 公顷。规划以优化功能、完善配套、

提升品质为导向，对居住、公共服务、商业、产业、交通、绿地等用

地进行统筹布局。 

规划居住用地面积 4.63 公顷，占镇区总面积 17.89%。其中，城

镇住宅用地 4.31 公顷，通过整合现状零散居住用地、优化用地边界、

推进农村居民点城镇化改造，打造布局集中、环境整洁、配套完善的

集中居住片区；城镇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0.33 公顷，保留蓼泉村村委

会，强化基层服务功能。 

规划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7.47 公顷，占镇区总面积

28.81%。其中机关团体用地 2.16 公顷，保留蓼泉镇人民政府、畜牧



站、水资源所、市场监督管理所、国家电网等行政办公设施；文化用

地 0.25 公顷，保留蓼泉书院；教育用地 2.94 公顷，保留蓼泉幼儿园、

蓼泉镇中心小学，保障基础教育需求；医疗卫生用地 1.14 公顷，保

留并提升蓼泉镇卫生院服务能力；社会福利用地 0.65 公顷，规划新

建养老院，补齐养老服务短板。 

规划商业服务业用地 2.84 公顷，占镇区总面积 34.26%。保留农

商银行、农贸市场，重点优化业态结构，完善零售、餐饮、金融、便

民服务等功能，提升镇区商业服务能级与便民性。 

规划工业用地 3.54 公顷，占镇区总面积 13.65%，作为蓼泉镇农

副产品加工产业预留发展空间，支撑特色农业产业化发展。 

规划物流仓储用地 2.45 公顷，占镇区总面积 9.45%，规划保留

供销社用地，为农产品仓储、物流集散提供用地保障。 

规划交通运输用地 2.03 公顷，占镇区总面积的 7.83%；其中城

镇村道路用地 1.15 公顷，完善干路、支路、巷道三级路网，优化道

路红线宽度与断面形式；交通场站用地 0.88 公顷，完善城乡客运站

点与停车设施，提升交通集散与便民服务能力。 

规划公用设施用地 0.27 公顷，占镇区总面积 1.04%；其中供热

用地 0.11 公顷，规划新建蓼泉镇供热站；邮政用地 0.16 公顷，规划

保留蓼泉镇邮政所。 

规划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 0.73 公顷，占镇区总面积的 2.81%；

其中公园绿地 0.26 公顷，新建蓼泉镇小游园；广场用地 0.47 公顷，

保留并提升综合活动广场品质，兼顾居民休闲、健身、应急避险等复



合功能，改善镇区整体人居环境。 

2、双泉村零星开发边界（编号 LQ-A） 

本次双泉村零星开发边界用地总面积为 1.19 公顷，规划用地性

质为物流仓储用地。 

3、湾子村零星开发边界（编号 LQ-F） 

本次湾子村用地总面积为 42.23 公顷。规划以优化功能、完善配

套、提升品质为导向，对居住、公共服务、商业、产业、交通、绿地

等用地进行统筹布局。 

规划居住用地面积 0.24 公顷，占总面积 0.57%。规划推进农村

居民点城镇化改造，打造高质量住宅区，提升居住环境品质。 

规划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1.68公顷，占总面积 3.98%。

规划保留蓼泉镇派出所、人民法院等行政办公设施。 

规划商业服务业用地 1.53 公顷，占总面积 3.62%。保留果蔬交

易市场。 

规划工业用地 38.58 公顷，占总面积 91.36%。规划对现状工业

用地布局进行优化整合，优化用地边界与开发强度，重点保障农副产

品初加工等无污染、适配农场产业方向的项目落地，推动农产品就地

转化增值，促进产镇融合、村企联动发展，保留农牧科技、丝路绿洲

农副产品加工、金冠棉浆粕公司等工业企业。 

规划交通运输用地 0.08 公顷，占总面积的 0.19%；完善干路、支

路、巷道三级路网，优化道路红线宽度与断面形式，提升交通通行与

服务能力。 



规划区域基础设施用地 0.12 公顷，占总用地的 0.28%；保留临

平公路。 

4、墩子村零星开发边界（编号 LQ-G） 

本次墩子村零星开发边界用地总面积为 1.48 公顷，规划二类城

镇住宅用地 1.36 公顷、广场用地 0.12 公顷。 

 

 

 

  



附表  土地利用规划结构表 

表 1-1 镇区土地利用结构调整表 

国土空间用途 

镇区规划基期年 镇区远期目标年 变化

量

（公

顷） 

面积

（公

顷） 

占总面

积比例

（%） 

面积

（公

顷） 

占总面

积比例

（%） 

规划范围总面积 25.93 100.00% 25.93 100.00% 0 

城

乡

建

设

用

地 

城

镇

建

设

用

地 

居住用

地

（07） 

城镇住宅用地

（0701） 
0.34 1.31% 4.31 16.62% 3.97 

城镇社区服务设施

用地（0702） 
  0.00% 0.33 1.27% 0.33 

公共管

理与公

共服务

用地

（08） 

机关团体用地

（0801） 
2.54 9.80% 2.16 8.33% -0.38 

文化用地（0803） 0.38 1.47% 0.25 0.96% -0.13 

教育用地（0804） 1.97 7.60% 2.94 11.34% 0.97 

医疗卫生用地

（0806） 
1.16 4.47% 1.14 4.40% -0.02 

社会福利用地

（0807） 
  0.00% 0.65 2.51% 0.65 

商业服

务业用

地

（09） 

商业用地（0901） 0.96 3.70% 2.7 10.41% 1.74 

商务金融用地

（0902） 
  0.00% 0.14 0.54% 0.14 

工业用

地

（10） 

一类工业用地

（1001） 
3.68 14.19% 3.54 13.65% -0.14 

仓储用

地

（11） 

物流仓储用地

（1101） 
1.51 5.82% 2.45 9.45% 0.94 

交通运

输用地

（12） 

城镇村道路用地

（1207） 
  0.00% 1.15 4.44% 1.15 

交通场站用地

（1208） 
  0.00% 0.88 3.39% 0.88 

公用设

施用地

（13） 

供电用地（1303）   0.00%   0.00% 0 

供热用地（1305）   0.00% 0.11 0.42% 0.11 

邮政用地（1307）   0.00% 0.16 0.62% 0.16 

绿地与

开敞空

间用地 

公园绿地（1401）   0.00% 0.26 1.00% 0.26 

广场用地（1403）   0.00% 0.47 1.81% 0.47 

留白用地（16）   0.00% 0.72 2.78% 0.72 

小计 12.54 48.36% 24.36 93.95% 11.82 



村

庄

建

设

用

地 

居住用

地

（07） 

居住用地（0703） 7.8 30.08%   0.00% -7.8 

公共管

理与公

共服务

用地

（08） 

机关团体用地

（0801） 
0.34 1.31%   0.00% -0.34 

教育用地（0804） 1.17 4.51%   0.00% -1.17 

交通运

输用地

（12） 

城镇村道路用地

（1207） 
0.38 1.47%   0.00% -0.38 

小计 9.69 37.37% 0 0.00% -9.69 

区域基

础设施

用地 

交通运

输用地

（12） 

公路用地（1202） 1.29 4.97% 1.57 6.05% 0.28 

耕地（01） 2.11 8.14%   0.00% -2.11 

园地（02） 0.01 0.04%   0.00% -0.01 

林地（03） 0.05 0.19%   0.00% -0.05 

农业设施建设用地（06） 0.1 0.39%   0.00% -0.1 

陆地水

域

（17） 

沟渠（1705） 0.04 0.15%   0.00% -0.04 

其他土地 0.1 0.39%   0.00% -0.1 

 

表 1-2 双泉村零星开发边界土地利用结构调整表 

国土空间用途 

LQ-A 规划基期年 LQ-A 远期目标年 

面积

（公

顷） 

占总面

积比例

（%） 

面积

（公

顷） 

占总面

积比例

（%） 

规划范围总面积 1.19 100.00% 1.19 100.00% 

城乡

建设

用地 

城镇

建设

用地 

仓储用地

（11） 

物流仓储用地

（1101） 
1.19 100.00% 1.19 100.00% 

小计 1.19 100.00% 1.19 100.00% 

 

表 1-3 湾子村零星开发边界土地利用结构调整表 

国土空间用途 

LQ-F 规划基期

年 

LQ-F 远期目标

年 变化量

（公

顷） 

面积

（公

顷） 

占总面

积比例

（%） 

面积

（公

顷） 

占总面

积比例

（%） 



规划范围总面积 42.23 100.00% 42.23 100.00% 0 

城

乡

建

设

用

地 

城

镇

建

设

用

地 

居住用地

（07） 

城镇住宅用地

（0701） 
  0.00% 0.24 0.57% 0.24 

公共管理与公

共服务用地

（08） 

机关团体用地

（0801） 
1.04 2.46% 1.68 3.98% 0.64 

商业服务业用

地（09） 

商业用地

（0901） 
  0.00% 1.53 3.62% 1.53 

工业用地

（10） 

一类工业用地

（1001） 
  0.00% 38.58 91.36% 38.58 

交通运输用地

（12） 

城镇村道路用地

（1207） 
  0.00% 0.08 0.19% 0.08 

小计 1.04 2.46% 42.11 99.72% 41.07 

村

庄

建

设

用

地 

居住用地

（07） 

居住用地

（0703） 
0.24 0.57%   0.00% -0.24 

农村社区服务设

施用地（0704） 
0.24 0.57%   0.00% -0.24 

公共管理与公

共服务用地

（08） 

机关团体用地

（0801） 
0.35 0.83%   0.00% -0.35 

商业服务业用

地（09） 

其他商业服务业

用地（0904） 
5.17 12.24%   0.00% -5.17 

工业用地

（10） 

一类工业用地

（1001） 
26.91 63.72%   0.00% -26.91 

交通运输用地

（12） 

城镇村道路用地

（1207） 
0.07 0.17%   0.00% -0.07 

小计 32.98 78.10% 0 0.00% -32.98 

区域基

础设施

用地 

交通运输用地

（12） 

公路用地

（1202） 
0.12 0.28% 0.12 0.28% 0 

耕地（01） 0.04 0.09%   0.00% -0.04 

林地（03） 6.64 15.72%   0.00% -6.64 

陆地水

域

（17） 

沟渠（1705） 0.01 0.02%   0.00% -0.01 

其他土地 1.4 3.32%   0.00% -1.4 

 

 

 

 

 

 



表 1-4 墩子村零星开发边界土地利用结构调整表 

国土空间用途 

LQ-G 规划基期年 LQ-G 远期目标年 

面积

（公

顷） 

占总面

积比例

（%） 

面积

（公

顷） 

占总面

积比例

（%） 

规划范围总面积 1.48 100.00% 3.08 100.00% 

城

乡

建

设

用

地 

城

镇

建

设

用

地 

居住用地

（07） 

城镇住宅用地

（0701） 
1.36 91.89% 1.36 91.89% 

绿地与开敞空

间用地（14） 
广场用地（1403） 0.12 8.11% 0.12 8.11% 

小计 1.48 100.00% 3.08 100.0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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